江苏省泰兴中学

关于组织2018年暑假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通知

各位同学：
根据《关于推进中小学研学旅行的意见》等国家、省市教育主管部门文件精神，结合课程标准要求——研究性学习、社区服务、社会实践活动，每学期共需8个学分，为促使大家过一个有意义而充实的暑假，提高同学们综合社会实践活动能力能力，现将有关暑假社会实践活动安排的要求布置如下：

一、暑假期间，除认真完成各科作业外，必需参加总量不少于20小时的社会实践活动，根据活动记载情况评定的成绩将记入本人素质发展报告书及学生电子档案。

二、社会实践活动内容安排：
1．研学旅行活动。学校暑假将组织部分学生，以自愿为原则，举行暑期研学旅行活动，希望符合条件同学积极参加，具体安排年级组将统一通知。
2．社会调查活动。观察生活周边的变化，走访身边人，调查了解近几年我市在生态建设、新农村建设或精准扶贫等工作上采取的措施、取得的成绩及存在的不足，并分析思考，提出建议，形成调查报告。
3．生活实践活动。开展“今天我当家”活动，暑假期间当3－5天“见习家长”，承担全部家务，记录劳动过程和感受。

4．志愿服务活动。上网搜集社区做义工信息，选择合适的志愿服务活动参加。如：社区保洁、社区护绿、社区敬老爱老活动、社区帮困助残活动、社区读书辅导活动或者为小学生、初中生义务做家教等。

5．参观走访活动。参观走访市各类文博馆、主题馆、实践基地，如杨根思纪念馆、中安轮纪念馆、黄桥新四军纪念馆、江浙区泰兴独支纪念馆、泰兴“三馆”、观道博物馆、黄桥祁巷村等。

以上活动，每位同学须任选两项参加，以所交材料为准。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时，要注意安全，文明言行，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
三、请认真填写“暑假社会实践活动记录”，下学期开学后统一交政教处。学校将组织暑假社会实践活动成果评比，对表现突出的同学予以表彰，并向校报及市级各媒体推荐报道、发表作品。

特此通知。

江苏省泰兴中学政教处、团委    

2018年6月27日　
江苏省泰兴中学
2018年暑假社会实践活动记录
（可另附页或另附电子文档）

活动名称：                                               

班级           姓名               
活动过程、内容及感受：                                         
活动证明单位（人）意见：                                  
活动证明单位（人）盖章（签名）：             
　　　
